
防災教材教案下載使用說明 
 

本教材已經過教育部「101 年度防災教育教材統整計畫」之教材教案審議委員審查，

審查結果如下： 
教材名稱：人為災害概論-重大災害（編號：SHOTTP07） 
學習階段：高中職、大專院校 
作者：劉玉文教授等編輯 

勘誤說明：以下內容均已按照審查委員意見修正；如有無法修正之處，皆已加註於內文

附近，請參閱。 

防災素養指標：依照教育部「校園師生防災教育素養檢測計畫」所修定之防災素養指標，

建議「高中職」教材教案應符合下列 E1~E20 的指標。經審議委員評定，本教材符合之

素養項目已於下表中以打「Ｖ」標示。 
編號 符合 對應之素養內涵 
E1 v 能說出各類型災害的成因與特性。 
E2 v 能分析災害發生的過程以及其與人、環境之間的關連性。 
E3 v 能了解災害預防的工作項目與步驟。 
E4 v 能分析出生活環境中引發災害的因子，並設法加以改善。 
E5 v ※能了解本地可能發生哪些複合式的災害，並及早因應及防備。 
E6 v 能在災害發生時，採取適當應變措施與救援行動。 
E7 v 能了解不同類型災害發生後，處理及救援的順序。 
E8 v 能留意各項防災警訊出現異常，並做出正確之反應。 
E9 v 能留意各項防災設施是否可以正常操作使用。 
E10 v 能警覺自身生活空間的危險因子，並設法排除以維持安全環境 
E11 v ※能覺察環境的安全狀況及永續性，並加以維護及改進。 
E12 v 能理解災害預防勝於災後的處理。 
E13 v 能體認防災是社會資本投入災害處理的最好方法。 
E14  能體認防災救護工作是個人應盡之責任。 

E15  
能主動將防災資訊傳遞給他人，並和師長或家人討論如何減少潛在危

險或災害的發生。 
E16  當有災害發生，有責任協助學校及社區進行防災及救護工作。 
E17 v 能操作生活中的各項防災、救援設備與器具。 
E18 v 能瞭解所處環境的避難路線與場所所在地方。 
E19 v 能在災害發生時選擇正確的避災方式與場所。 
E20  能在災後協助社區或學校進行災後救援工作。 

審議委員：王价巨、方慶林、古建國、李文正、李秀珍、林文安、金若蘭、施邦築、洪榮昭、馬士元、

張建興、張添晉、陳文龍、陳柏華、陳政任、陳建元、陳淑惠、陳麗秋、單信瑜、黃小玲、

董建成、廖冠群、劉文章、蔡元芳、賴素麗、羅麗惠、鄭進山、歐陽嶠暉（教育部臺環字第

101233883 號函核覆同意後聘請之；審議委員含括不同專長之專家學者與實務專家，委員依姓

氏筆劃數排序）。 
執行單位：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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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大災害及緊急應變 

9.1 緊急應變 

9.1.1 緊急應變計畫擬定 

一、緊急應變處理事件 
計劃書有關緊急應變處理事件如下： 
1. 火災。 

2. 爆炸。 

3. 毒性物質洩漏。 

4. 大量化學品洩漏。 

5. 可燃性或易燃性之高壓氣體大量排放。 

6. 天然災害如水災、颱風、地震等。 

7. 人為破壞如炸彈威脅、縱火等。 

8. 居民圍廠、抗議等。 

9. 停電、停水、停蒸氣、停空氣等。 

10. 空氣污染、水污染等。 

11. 職業災害。 

二、工廠危險性評估 

(一) 潛在危險性評估 

1. 火災。 

2. 爆炸。 

3. 中毒。 

4. 人員傷亡。 

5. 工廠操作停頓。 

6. 污染。 

(二) 危害性物質評估 

1. 具毒性物質之種類、數量、儲存位置。 

2. 可燃性或易燃性物質之種類、數量、儲存位置。 

3. 高壓氣體之種類、數量、儲存位置。 

(三) 物料安全資料表（Material Safety Date Sheet）之評估 

1. 原料。 

2. 中間產品。 

3. 產品。 

4. 觸媒、添加劑。 

5. 廢棄物等。 

(四) 對廠內、廠外之影響評估 

1.對廠內之影響評估 

          ․工廠與工廠之危險性與安全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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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槽與儲槽之危險性與安全距離。 

          ․儲槽與工廠之危險性與安全距離。 

     2.對廠外之影響評估 

          ․鄰廠危險設備概況及危害程度。 

          ․廠外環境、生態概況。 

          ․附近社區人口分佈概況。 

          ․附近學校、重要建築物、古蹟等概況。 

          ․附近固定火源、如附近燃燒塔、鍋爐、加熱爐等。 

三、災害等級及權責區分 

(一) 災害等級 

各種可能之災害事故其等級可概分為三階段： 

1.第一階段：工廠內小量之洩漏或火災或職業災害等事 

故，工廠本身可自行控制。 

2.第二階段：工廠內較大洩漏或火災種大職業災害等事 

故，須動員全廠消防力量或請求廠外支援，才得以控制 

災害。 

3.第三階段：全廠性之事故或工廠內之災害已擴及廠外， 

對廠外造成嚴重影響。 

(二) 應變權責區分 

某些輕微意外災害時，工廠不必動員所有人力和物力救災，亦無須廠外及

其他單位支援，故本計畫將災變定義成不同的等級，以便於應用恰當的應變能

力解決不同的災變，當災變嚴重性升時，緊急應變能力也將相對增加。 

表 9-1 為三個階段應變的廠內外之職責轉移，第一及第二階段災變的指揮權在

工廠，而第三階段應變的指揮權是以縣市消防指揮中心為主要，工廠配合，但

對於廠內之指揮權仍以工廠為主。 

表 9-1 災害等級及場內外職責轉移表 

職  責 
災 害 等 級 

工廠 廠外 
工  作  要  領 

第一階段應變 
工廠內小量之洩漏或火災、
職業災害事故，工廠本身 
可自行控制。 

指 
揮 × 

1.事故指揮官由轄區主管、值班主管擔任。 
2.動員廠內消防組織人員。 
3.事件發生立即填報「事故通報表」通知相關
人員及呈核。 

第二階段應變 
工廠內大量之洩漏或火災、
重大職業災害等事故，須動
員全廠消防力量或請求廠外
支援，才得以控制災害。 

指 
揮 

支 
援 

事故指揮官報告廠長（或代理人）請求支援，
並暫代指揮權直到: 
 1.廠長（或代理人）接管。 
2.廠長（或代理人）擔任工廠應變總指揮官指
揮救災工作，並成立指揮中心。 

3.請求廠外支援單位協助救災，並通知相關單
位及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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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應變 
全廠性事故或工廠內之災害
已擴及廠外，對廠外造成嚴
重響。 

配 
合 

指 
揮 

後續的救災工作及應變組織運作，由縣市消防
人員指揮。 
1.政府、警察及國軍單位協助民眾疏散。 
 2.善後處理 

 

（三）緊急應變小組 

1.緊急應變編組架構如圖 9-1 所示。 

2.應變單位職責分配表如表 9-2 所示。 

 

 

 

圖 9-1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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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應變單位職責分配 

編號 應   變   單   位 工       作       職       責 

1 工廠應變總指揮官 負責指揮全盤應變計畫執行，以減低災害程度。 

2 指揮中心 

負責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提供總指揮官應變資訊
並協助其進行調度工作；化學災害現場協調工作
（OSPCT）。公關負責對外發佈和解答災變及應變處
理之相關事宜。 

3 事故指揮官 
負責整個救災工作進行，並指揮連繫廠內外應變單
位之執行現場搶救災變、撲滅火災、外洩、停爐處
理等。 

4 通報隊 
負責通訊事宜，為本廠對外通訊代表。若疏散命令
下達時，負責規劃通知全廠人員疏散事宜。 

5 
指揮助理兼現場交
通指揮、管制 

負責協助事故指揮官執行救災工作，並協調聯絡有
關單位提供適時資訊、人力、資源，火場四周阻絕
設施架設及現場警戒，人員、車輛管制及引導，現
場秩序維持。 

6 滅火隊、警衛隊 
警衛負責大門交通、人員進出管制及外援消防車引
導及登記。滅火隊負責執行現場滅火、搶救災變、
外洩、現場救護等工作。 

7 偵檢隊 
負責提供救災安全、界定災區範圍、外洩偵測、環
境保護等資訊技術。 

8 救護隊 負責受傷人員急救及送醫事宜。 

9 安全防護隊 
負責在緊急事故有關設備和管線之搶修或安全防
護，並接受指揮，機動參與救災任務。 

10 公用隊 負責維持消防用水、電源及儀表空氣等之供應正常。

11 避難引導隊 
在廠內發生事故時，擔任避難引導工作並適時與滅
火隊配合，執行參與工作。 

12 操作隊 
負責工廠操作緊急處理，接受指示進行停爐處理等
事宜。並接受指揮、機動參與救災任務。 

13 後備隊 
以實際狀況成立，由未受編制之人員編組，在緊急
事故聽令於事故指揮官之指揮，提供適切支援。 

以上應變單位依據工廠規模、勞工人數等實際狀況編組 

（四）緊急應變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設置地點，依事故狀況及災害等級不同選擇適當又安全之地點設

置，其位置必須考慮能夠容易察看事故現場狀況，又能兼顧其他支援單位

進出情況之安全位置，必要時可以退避至建築物內部或已設計建造的指揮中

心，以確保指揮中心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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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災害發生時之通報與救援 

 

1.警報與通報 
(1) 使用自動火災警報系統及廣播系統為警訊。 

(2) 事故發生時，發現者應即以火警電話 119 通報消防隊及相關單位並廣播報 

周圍場所。 

(3) 訂定緊急通報流程以及通報詞與廣播詞。 

(4) 通報時應鎮定而正確地撥號，並報告下列內容： 

A.事故之種類（火災或救護） 

        B.火災處所 

        C.建築物名稱 

D.火災之狀況（起火位置、燃燒物、燃燒程度、有無待救人員） 

        E.其他 

(5) 向外通報 

A.通報工廠主管 

B.通報廠外支援單位及政府機關 

 

2.災害發生時之救援 
(1) 根據災害等級及權貴區分，在初期火災時，現場人員應先以附近   

    滅火器實施撲救。 

(2) 立刻開啟消防栓箱，取出消防水帶，開啟開關出水繼續搶救。 

(3) 若火勢擴大未能撲滅時，則動用全廠消防編組人力及請救廠外消   

    防單位支援協助滅火。 

(4) 若災害繼續延燒擴及廠外，除消防單位增加消防設備能力聯合搶  

    救災害外，並採取人員疏散措施，俟至災害控制滅火為止。 

3.疏散措施 

(1) 疏散時機 

當廠內事故無法控制住或擴及鄰廠發生重大事故，而有對人體產生立即性傷

害之可能，將立即採取應變措施，必要時執行工廠停爐及疏散計畫。 

(2) 疏散行動 

疏散行動，只有在下列情形才執行： 

A.在危險物質到達疏散區域前，有足夠時間完成疏散動作時。 

B.採取疏散措施對人員可能產生之危害小於採取就地掩蔽措施時。 

疏散行動之決定權在於工廠應變總指揮官，其判定所應根據事項及人員所應

採取之行動，此時指揮官之主要職責為： 

A.評估採取疏散行動是否可以大量降低人員生命之危險，或者人員因暴

露在危險區域之關係，可能導致更大的傷亡，比較兩種方案何者安全

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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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決定那些人員需要做疏散及其疏散方法與範圍。 

 C.通知防災中心及縣市消防指揮人員，決定需要疏散之其他單位及其疏散路

徑，並促使其協調警察及國軍單位，建立交通管制點及協助其他單位疏散。 

 D.與現場事故指揮官及疏散指揮官，保持資訊與聯絡系統之 暢通，以利尋找迷

失人員。 

(3) 疏散路線和集合地點 

各工場發生緊急事故時，該工場內之非相關人員包括承攬人之勞工人員於聽

到廣播後，先到控制室簽退並在控制室旁待命撤退。事故擴大為第二階段以

上時，應變總指揮官下令所有人員撤退疏散，依規定疏散路線至集合地點。

疏散時必須往上風處疏散為原則。 

(4) 人員清點與警報解除 

疏散計畫執行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為人員之清點，以確認工廠員工及承攬人

之勞工的實際狀況。必要時並提供協助，以降低事故對人員所造成的傷害。

因此，疏散後，工廠員工和承攬人之勞工要在集合地點接受清點（承攬人之

勞工由監工清點 ），各單位主管將清點結果向疏散指揮官報告，以決定尋找

失蹤人員，並提供必須的救援。警報未解除前，人員不得進入災區。 

(5) 社區疏散 

事故影響有擴及工業區或區外村落、社區時，工廠應變總指揮官得建議縣市

消防指揮人員應疏散範圍、疏散方向，由縣市消防指揮人員透過各系統及電

話聯絡鄉鎮、村里辦公室進行人員通知及疏散。 

 

9.1.3 災害發生後之復原策略 

當工廠發生職業災害或化學災害事故（如可燃性/易燃性/污染性氣、液體洩

漏，或火災、爆炸等 ），或鄰廠事故可能被波及之情況下，經執行應變搶救之後，

接下來最重要工作便是如何將此次災害對環境、設備所造成潛在性及長期性威脅

徹底消除，並儘早使工廠復工，此工作即為災後善後處理。 

 

1.災後復原程序 

災後復原程序分為三個階段： 

(1)再進入災區：此階段工作要務為判定災區之安全性，偵測是否殘存有害氣

體、脆弱槽體、危險建築物等潛在危害存在。 

  (2)災區清理：包括殘存化學物質清理回收工作及設備殘骸之清理與恢復工作。 

  (3)再運作：於各工場檢點設備及環境狀況合乎開爐條件時，依開爐檢核表恢

復生產操作。 

2.災後復原組織與權責 

在災後復原計畫開始執行時，偵測隊成立，其餘應變組織在工廠應變總指揮官

下令，現場事故指揮官指導下進行災後復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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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題 

1.簡述緊急應變之目的為何? 

2.勞工安全衛生法對於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災害應採取之緊急應變措施? 

3.如何劃分災害等級? 

4.請說明緊急事故通報內容為何? 

5.緊急應變計劃應包含之基本結構有哪些？ 

6.試描繪校園內應有之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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